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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县（市、区）供销合作社，省供销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供销合作社传统主业，加快推动系统农资企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根据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印发的《“绿色农资”升级行动方案（2022—2025）》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关

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要求，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的决策部

署，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流通主力军作用，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二、任务目标 

到 2025 年，全系统农资流通主渠道地位得到巩固提升，县域农资流通网

络体系不断优化，社有农资企业市场份额、直接面向农民销售的肥料占比明显

提高，为农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全系统化肥市场份额逐步提升；推动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新成效，肥料供应结构进一步优化；系统农

资企业综合实力增长，联合合作有效加强，数字化和品牌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供销农资、放心农资、绿色农资”形象得到进一步彰显。 

三、重点工作 

（一）健全系统农资保供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系统农资保供工作机

制，形成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靠前抓，机制成员和联络员全面到位的组

织架构，强化指导调度，加强协调联动，系统上下一盘棋齐心保供应稳市场。

要强化以县域为单位调度农资供需情况，建立“点对点”保供和应急配送机

制，切实提高系统农资应急供应能力。要积极服务宏观调控，主动对接发改、

财政和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做好农资储备、产销对接、农资打假等工作，更

好发挥系统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 

（二）不断完善农资流通网络体系。推进县域农资流通网络建设，发挥供

销合作社农资主营业务的优势，积极参与县域流通网络建设，搭建以农资龙头

企业为支撑、县城为枢纽、乡镇为重点、村级为终端的县域农资流通服务网

络，加快构建县有农资公司、乡镇有农资配送服务中心、村有农资便民店的三

级农资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加强基层农资经营网点建设，鼓励系统农资龙头企

业下沉销售渠道，深耕县域农资市场，发展连锁经营、统一配送等现代流通方

式，扩大乡镇直供直销，加强与基层社等乡村各类农资市场主体的资源共建共



享，拓展终端市场网点，巩固扩大基层农资供应，夯实为农服务“最后一公

里”。 

（三）创新优化农资供应服务方式。一是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扩

大有机肥、水溶肥、缓释肥等新型增效肥料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采购供

应。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加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推进机械施肥、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因地制宜为农民提供精

准施肥用药技术指导服务。二是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高毒高

残留农药和假冒伪劣农药流入农田，推动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处置，从源头

上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全面禁止系统农资企业销售厚度在 0.01mm 以下的农膜，

稳步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三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服务

方式。依托庄稼医院和基层农资经营网点，积极与农民签订服务合同，为各类

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统防统治、测土配方、代耕代种、储存销售、资金互

助等综合服务，发展联耕联种、连片种植，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四）培育壮大农资龙头企业。优化配置社有资本，集中优势资源，加快培育
壮大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带动能力强、有市场影响力的农资流通骨干企业。支

持省直企业加快扩大规模、拓展业务，积极推进与国有大中型龙头企业联合合

作，发挥系统龙头带动作用。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创新联合合作方式，加强跨层

级、跨区域的产权、资本和业务联结，进一步增强系统联合合作的意识，进一

步加快打造区域龙头的实践步伐。 

（五）积极推进农资数字化建设。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积极推进“智

慧农资”建设，加快基层农资经营网点信息化改造，加强对系统农资企业生

产、运输、销售、仓储的智能化管理，实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实时监控

和有效运用。努力扩大中国农资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在系统内的使用范围和数

量。鼓励系统农资企业探索开展电商、小程序、直播购物等新型农资营销方

式，加强新型网上庄稼医院建设。 

（六）切实加强农资质量管理。健全完善农资质量管理制度，指导督促系统所

属各类农资经营主体健全农资质量管理制度，切实把好入口审验关， 严格落

实“两账两票一卡一书”制度。推进系统农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切实增强系



统农资经营人员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和供销合作社品牌

意识。鼓励系统农资企业建立农资产品质量信誉客户档案，开展农资经营门店

标准化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供销社要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对农资工

作的组织领导，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把“绿色农资”升级行动的各项工作细

化、实化，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节点，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既定目标顺利

实现。 

（二）强化工作督导。结合全系统开展的“振奋精神抓整改、聚焦主业促

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各级供销社要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强化监督指导，及

时解决基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设立推进专班，加快任务落地落实，确保“绿

色农资”升级行动真正取得实效。 

（三）强化政策支持。加强与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商务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将“绿色农资”升级行动纳入本地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考

虑，积极争取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综合利用好各类财政支农资金，建立健全

稳定投入保障机制，推动“绿色农资”升级行动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总结宣传。总结提炼能复制、易推广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先进模式，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组织培训班和现场学习观摩等形式，充分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持

续深入实施“绿色农资”行动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2022 年 10 月 10日 


